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持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44,184,602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7.71%）的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创投”）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9月4日）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7,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3%。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高创投的《关于拟减持股份的告知函》。高创投拟
减持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持股情况：高创投持有公司股份44,184,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1%，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数量为44,184,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1%。
二、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2012年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
2、减持数量：不超过17,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即5,73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进行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11,470,000股。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5日至2025
年9月4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两种方式。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原因：满足企业自身资金需求。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高创投在首次非公开发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六十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高创投在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作出承诺：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限
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1月21日（非交易日顺延）。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高创投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高创投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高创投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3、高创投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高创投出具的《关于拟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2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1.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10:00
1.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1.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1.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新军

1.5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70 号中国建材大厦会议室。

1.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01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949,851,2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6771%。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769,352,
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86%。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99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80,498,3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8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40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0,

498,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8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盛也晴律师和王

名扬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满高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46,703,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反对2,42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弃权723,82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350,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562％；反

对 2,4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8％；弃权 723,8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0％。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满高鹏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盛也晴律师和王名扬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该所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砾田路2号开沃大厦A栋17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6

126

151,948,229

151,948,229

37.4879

37.48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佳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68,270

比例（%）

99.9474

反对

票数

69,940

比例（%）

0.0460

弃权

票数

10,019

比例（%）

0.006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69,570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70,340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8,319

比例（%）

0.005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69,070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70,340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8,819

比例（%）

0.005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69,670

比例（%）

99.9483

反对

票数

69,940

比例（%）

0.0460

弃权

票数

8,619

比例（%）

0.005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68,184

比例（%）

99.9473

反对

票数

71,726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8,319

比例（%）

0.005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55,372

比例（%）

99.9389

反对

票数

83,773

比例（%）

0.0551

弃权

票数

9,084

比例（%）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53,351

比例（%）

99.9376

反对

票数

86,259

比例（%）

0.0568

弃权

票数

8,619

比例（%）

0.005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51,908

比例（%）

99.9366

反对

票数

86,259

比例（%）

0.0568

弃权

票数

10,062

比例（%）

0.0066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57,392

比例（%）

99.9402

反对

票数

84,394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6,443

比例（%）

0.0042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70,981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70,805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6,443

比例（%）

0.0042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834,719

比例（%）

99.9253

反对

票数

107,067

比例（%）

0.0705

弃权

票数

6,443

比例（%）

0.004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1,097,689

15,463,079

15,307,416

223,129

15,084,28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4798

82.5261

99.7830

反对

票数

0

0

71,726

38,926

32,800

比例（%）

0.0000

0.0000

0.4661

14.3971

0.2170

弃权

票数

0

0

8,319

8,319

0

比例（%）

0.0000

0.0000

0.0541

3.076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 于 为 公 司 及 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责任险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770,495

30,757,683

30,755,662

30,773,292

30,737,030

比例（%）

99.7405

99.6990

99.6925

99.7496

99.6321

反对

票数

71,726

83,773

86,259

70,805

107,067

比例（%）

0.2325

0.2715

0.2796

0.2295

0.3471

弃权

票数

8,319

9,084

8,619

6,443

6,443

比例（%）

0.0270

0.0294

0.0279

0.0209

0.020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10属于普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数量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议案11属于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6、7、10、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兴、廖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726 证券简称：拉普拉斯 公告编号：2025-026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下午2:30，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号，万马创新园万马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3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02,711,
963股，占公司总股本 1,014,289,836 股的 29.844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或其授权代表 1,633人，共计代表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3,116,
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09%。

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30,291,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65%；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31人，代表股份 272,420,33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6.8582%。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2,112,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0%；反对 284,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0%；弃权

314,9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2,079,9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2%；反对 29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6%；弃权

33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2%。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2,080,3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3%；反对 31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6%；弃权

315,0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048,9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0%；反对 430,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1%；弃权

23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53,1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23 %；反对 430,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80%；弃权 2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397%。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2,135,2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5%；反对 28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弃权

29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8%。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0,559,8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91%；反对 1,894,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8%；弃权

257,7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0,964,0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085%；反对 1,894,4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38%；弃权 257,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5977%。

7.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1,93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6%；反对 43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8%；弃权

346,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6%。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029,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5%；

反对 317,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9%；弃权 365,12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3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68%；反对 317,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64%；弃权 365,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8468 %。

9.审议通过《2025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013,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1%；反对 43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5%；弃权

267,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17,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90 %；反对 431,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弃权 267,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620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傅怀全先生、杨黎明先生、周荣先生、赵健康先生就2024年度

履职情况作了述职。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内容已于2025年4月1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债券代码：149590 债券简称：21 万马 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5-2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单独持有公司37.91%股份的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提议

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除上述增加临时提案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其他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2日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30,665,6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42.26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86,
440,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37.928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0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4,
225,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4.3406%。

4．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

单独持有公司37.91%股份的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提议在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22）。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29,99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9％；反对 38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7％；弃权 2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0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9％；反对 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8603％；弃权 29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48％。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9,980,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9％；反对 4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弃权 2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694,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65％；反对 4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77％；弃权 2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8％。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430,019,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0％；反对 40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1％；弃权 2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33,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48％；反对 4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128％；弃权 2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暨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430,038,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4％；反对 4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9％；弃权 1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5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74％；反对 4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84％；弃权 17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42％。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

同意 430,044,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9％；反对 3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6％；弃权 2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5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4％；反对 3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8599％；弃权 2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8％。

6．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428,730,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06％；反对 5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弃权1,3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4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85％；反对 5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118％；弃权 1,39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97％。

7．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428,71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75％；反对 54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弃权1,4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30,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85％；反对 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303％；弃权 1,40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12％。

8．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428,717,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76％；反对 5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1,4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3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97％；反对 5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114％；弃权 1,4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90％。

9．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8,783,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9％；反对 40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8％；弃权1,4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9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86％；反对 4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103％；弃权 1,47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11％。

10．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四全先生

同意426,177,55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91,100股。

胡四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11．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1 监事候选人丁庚鑫先生

同意417,467,768股。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1,181,314股。

丁庚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第10、11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数的表决通过。

与会股东听取了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备法

定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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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以

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5年5月12日以现

场会议结合视频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公司本部会议室，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

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其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4
人）；公司董事张友鹏先生、余明星先生、邹永军先生、董新洲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会推选，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调整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胡四全先生、董事张友鹏先生、独立董事董新洲先生、胡继晔先生、申

香华女士组成，由独立董事申香华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2.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议

案》。

为不断完善公司管理体系，根据公司发展实际需求，对公司本部机构设置进行部分优化

调整。一是增设产权管理处、客户服务处等内设机构；二是合规管理部（审计部）等变更名称；

三是调整完善安全生产部（工程管理部）、科技创新部等部门职责。

调整后，公司本部机构仍为11个。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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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以电

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5年5月12日以现场

会议结合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地点为公司本部会议室，会议由公司监事丁庚鑫先生主持；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其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1人）；公司职

工监事武育雷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选举丁庚鑫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丁庚鑫先生，1985年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平高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第二巡察组组长

（正处级）、临时党支部书记，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技工学校校长，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国际部）党

支部书记，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平高东芝（河南）零部件有限公司董

事长。现任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庚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在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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